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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牛特旗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翁牛特旗节水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翁政办发〔2025〕54号

各苏木乡镇街道人民政府（管理办）、大兴农场，各有关单位：
经旗政府2025年第5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将《翁牛特旗节水行动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严格按照方案要求，认真抓好工作落实。


翁[image: e95e05d410852ab8ab5d66cde96adad]牛特旗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4月30日

翁牛特旗节水行动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节水工作的重要指示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十一届九次全会暨全区经济工作会议和市委八届八次全会暨全市经济工作会议部署要求，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大力实施节水行动，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2025年，全旗用水总量控制在3.0047亿立方米以内，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较2020年下降20%以上。农业新增节水能力1000万立方米以上，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0.66以上；工业万元增加值用水量较2020年下降20%以上；城市公共供水管网漏损率力争控制在10%以内，再生水利用率达到40%以上；非常规水源利用量达到0.06亿立方米以上。全旗水资源节约利用取得明显成效，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显著提升，全社会节水意识进一步增强。
二、重点任务
（一）强化水资源总量控制
1.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严格实行区域流域用水总量和强度控制，严格执行“一旗县一策”指标体系。分行业分苏木乡镇确定节水目标，因地制宜实施差别化管控措施，落实到具体行业和用水单元，加强监测监管，确保目标实现。（责任部门：水利局、工业和信息化局、农牧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各苏木乡镇人民政府；以下各项工作均需苏木乡镇人民政府落实，不再列出）
2.完善用水计量体系。根据《节约用水条例》，水资源严重短缺地区、地下水超采地区应当限期建设农业灌溉用水计量设施。按照“应装尽装、应测尽测”的要求，新实施的水作高标准农田项目要全部安装计量设施，地表水灌区1万亩以上的渠首取水计量实现全覆盖，5万亩以上的渠首取水实现在线计量，井灌区全面实行“以电折水”计量；非农用户年许可水量50万立方米以上的地表取水、5万立方米以上的地下取水全部实现在线计量。电力部门积极配合在全旗推开农业水电联管工作。2025年，全旗各行业取用水实现有效计量监控。（责任部门：水利局、农牧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业和信息化局、国网翁牛特旗供电公司）
3.严格落实限审限批。对于取用水总量已经达到或者超过用水总量管控指标、地下水管理单元指标不合格的地区，除城乡居民生活用水或者供热管网补水等特殊情形外，暂停审批该地区新增取用水。各苏木乡镇街道应积极采取节水控水、实施引调水工程、水源置换等措施将用水量压减到管控指标范围内。（责任部门：水利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二）抓好农业节水
1.加强农业节水增效。全面落实工程、农艺、品种、结构、机制“五节”措施，大力推广滴灌，微灌等方式，锁定耕地开发边界，逐步调整国土三调新增耕地中耗水较大的地块。新增高效节水灌溉面积35万亩，其中：新建高效节水灌溉工程19万亩，实施改造提升工程16万亩，新增农业节水能力0.1亿立方米左右。统筹推进农艺节水技术，计划稳定杂粮大豆种植面积5万亩以上，压减高耗水作物0.6万亩，推广抗旱品种、覆盖保墒、抗旱保水新材料等配套抗旱技术。（责任部门：农牧局、自然资源局、水利局）
2.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对已完成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任务的199.015万亩开展“回头看”，全面实行按方收费、超用加价。加价收取的费用主要用于农业节水工程改造和节水奖补。逐步建立灌区内农户间水权交易机制。（责任部门：水利局、发展改革委、财政局、农牧局）
3.做好设施农业节水工作。结合我旗发展规划，严格实行新建设施农业规划水资源论证工作，引导设施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积极发展节水型设施农业，大力推进设施农业节水工程改造，加强设施农业项目水资源论证工作，对设施农业用水户实现“一户一表”精准计量。对于水资源匮乏的丘陵地区，应控制设施农业发展规模。（责任部门：农牧局、水利局）
（三）推进工业节水
1.推动重点行业节水技术改造。征集推广先进成熟适用的节水技术、装备和产品，发布工业领域绿色低碳先进技术推广目录；在重点行业领域，推动节水技术改造。加强工业废水循环利用，支持工业园区污水收集分流管网、污水集中处理、再生水回用等基础设施建设，规模以上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达到95%以上。（责任部门：工业和信息化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大力创建节水型企业和园区。聚焦食品、发酵、养殖等重点用水领域，大力创建节水型企业、节水标杆企业和节水型园区，引导工业企业特别是高耗水企业采用先进节水技术，实现2025年工业万元增加值用水量较2020年下降20%以上。（责任部门：工业和信息化局、水利局）
（四）严控城区用水
1.减少城区供水管网漏损。实施公共供水管网漏损治理工程，改造老旧破损供水管网22.7公里；因地制宜更新完善供水计量设施，稳妥推进供水管网分区计量管理，建立精细化管理平台和漏损管控体系。结合城区更新和老旧小区改造，更新庭院管道和二次供水设施。（责任部门：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推进节水型城市建设。按照《赤峰市创建节水型城市实施方案》，落实城区节水各项措施。提高城区节水工作系统性，将节水落实到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各环节，实现优水优用、循环循序利用。科学设置滞水渗水设施，提高雨水资源就地消纳利用水平。（责任部门：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展改革委、水利局）
3.严控高耗水服务业和特种行业用水。从严控制洗浴、洗车、等行业计划用水管理，严格执行超定额（超计划）累进加价制度，加大高耗水服务业再生水利用比例。严格管控城市环卫、建筑施工等行业用水，禁止道路、建筑工地使用自来水抑尘洒水。（责任部门：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水利局、城管局）
4.加强农村牧区用水管控。积极推进农村牧区集中供水工程建设，自来水普及率提升至85%以上。全面推动农村牧区集中供水按方计量收费，加快计量设施安装，以“千人以上”及供水紧张的工程为重点，全面推动农村牧区集中供水按方计量收费。对农村牧区庭院浇灌和养殖用水造成农牧民饮水困难的，所在地苏木乡镇负责统筹协调，优先保障农牧民饮水安全。（责任部门：水利局）
5.提高城乡供水保障能力。加强水源地保护建设，开展水量水质评估，确保水源地水量充足、水质达标。实施城乡供水设施升级改造，着力解决处理工艺不完善、消毒设施不健全、出厂水质不达标等问题，加强供水水质检测，减少终端用户二次净水。（责任部门：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卫生健康委、生态环境局、水利局）
[bookmark: _GoBack]6.健全城乡用水价格机制。完善城镇居民阶梯水价制度，合理确定阶梯水量，适当加大缺水地区水价价差，定期开展居民用水阶梯价格运行情况评估并动态调整。健全城镇非居民用水超定额（超计划）累进加价制度，进一步调整水量分档、确定加价标准。农村牧区探索实行总量控制、按户定额管理、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引导农牧民自主节水。（责任部门：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水利局）
（五）有序实施生态节水
1.坚持以水定绿。统筹推进水源涵养、国土绿化、防沙治沙、湿地修复等绿化措施，宜林则林、宜草则草，科学恢复林草植被；坚持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相结合，以雨养、节水为导向，大力发展节水林草植被。在具备供水保障条件的地区种植以乡土树种为主的乔木需开展水资源论证。（责任部门：林草局）
2.推进国土绿化节水。优先选用节水耐旱型树种草种，合理配置林草植被类型和密度；加强林草节水灌溉基础设施建设和节水林草科技产品的推广应用，合理利用天然降水和再生水。（责任部门：林草局）
3.加强城区绿化用水管理。城区园林绿化优先使用再生水，推广高效节水灌溉方式，选用适合本地区的节水耐旱植被，合理安排灌溉频次，严控水面景观用水；严禁取用地下水用于城区水景观、水上娱乐项目。乌丹城区再生水管网覆盖范围内，严禁各类绿化公司、单位购买使用地下水用于绿化等行为。依法依规处置再生水管网覆盖范围内的绿化水源井。（责任部门：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水利局、城管局）
（六）强化地下水超采区治理
1.加快推进重点区域超载治理。扎实推进西辽河流域翁旗重点区域超载综合治理，严厉打击违法取水行为，对未经批准擅自取水、超量取水、无计量取水等不符合取水许可要求的行为，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依法采取拆除或封闭取水设施等处罚措施。（责任部门：水利局）
2.加快推进新一轮划定超采区治理。《水利部、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全国地下水超采区划定成果的通知》（水资管〔2024〕349号）公布了新一轮超采区划定成果，我旗新一轮地下水超采区面积共438平方公里，超采量3385万立方米，涉及6个乡镇街道（乌丹镇、全宁街道、紫城街道、桥头镇、梧桐花镇、解放营子乡）。2025年，编制完成《翁牛特旗超采区综合治理方案》报赤峰市水利局备案，推进节水行动方案落地见效。（责任部门：水利局）
（七）推广利用非常规水
1.推进再生水综合利用。加大再生水配置管网建设力度，畅通再生水厂与用水户之间的输水通道；积极推进再生水就近利用，在工业、景观环境、城区杂用、城区绿化等领域优先配置使用再生水；力争再生水利用率达到40%以上。（责任部门：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局、水利局）
2.提升矿井水综合利用水平。加快推进矿井水配置利用工程建设；新增用水优先配置矿井水，具备条件的企业加快推进矿井水置换地表水、地下水；力争矿井水综合利用率。（责任部门：发展改革委、水利局）
（八）激发节水市场活力
1.推进用水权市场化交易。按照《关于推进内蒙古自治区用水权改革的实施意见》相关要求，支持合法用水户将自主节水量进行水权交易。（责任部门：水利局、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发挥水资源税杠杆调节作用。严格执行水资源税改革试点要求，对同一用途取用水，地下水税额高于地表水；取用再生水不征收水资源税；疏干排水回收利用部分从低确定税额，外排部分从高确定税额；在水资源严重短缺和超载地区取用水的，除特定行业外，税额标准按照同类型取用水标准的2倍征收；对超计划取用水的，除特定行业外，按照超出计划的比例实行累进征收水资源税。（责任部门：国家税务总局翁牛特旗税务局，财政局、水利局）
3.推动节水产业协同发展。推动大规模节水设备更新，引导企业加快淘汰落后用水设备，推动节水装备升级换代，鼓励城镇老旧小区开展用水器具改造，实现生活品质和节水效率双提升。积极推广合同节水管理模式。（责任部门：发展改革委、水利局、工业和信息化局、农牧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4.加强节水科技研发创新。深入企业开展调研，宣传科技政策，鼓励企业开展技术创新。培育节水行业科技项目，引导节水企事业单位开展技术攻关，广泛征集相关科技计划项目。紧盯天气形势，做好灾害性天气预警，抓住有利天气积极开展人工影响天气作业。（责任部门：气象局、工业和信息化局、农牧局、水利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水利局负责统筹协调推进全旗节水行动。各苏木乡镇街道、各部门要坚持“管生产必须管节水、管行业必须管节水、管城乡必须管节水”的要求，压实工作责任，加强协同配合，合力推进节水行动各项任务见行见效。建立跟踪、调度、通报、约谈考核机制，狠抓工作落实，对进度缓慢的予以通报，对问题严重的约谈相关负责人。（责任部门：旗委组织部、发改委、水利局）
（二）加强财政金融支持。统筹中央、自治区、市相关专项资金、债券资金支持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项目，加大水资源节约高效利用投资力度，重点在农业节水改造、再生水利用配置、节水载体建设等方面加大投入。用好“节水贷”融资服务平台，在不新增地方政府隐形债务前提下，拓展节水投融资模式，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积极参与节水项目建设和运营，增强节水发展新动能。（责任部门：水利局、财政局、人民银行翁牛特旗分行）
（三）加强节水宣传教育。利用世界水日、中国水周、城市节水宣传周等重要节点，积极策划开展形式多样、具有地方和行业特色的节水主题宣传活动；持续加大基本水情宣传教育力度，积极传播节水和洁水观念，倡导“节水即减排”“节水即治污”等理念，全面增强全社会水忧患意识、水危机意识、水安全意识；引导公众共同践行《公民节约用水行为规范》；开展节水进校园、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农村“五进”活动,旗委宣传部门，旗级媒体加大公益节水宣传力度，一年多次，促成全社会养成节约用水的习惯，推进节水宣传教育系统化、常态化、社会化。（责任部门：旗委宣传部、翁牛特旗融媒体中心、水利局）

附件：翁牛特旗2025年节水行动目标分解表


附件

翁牛特旗2025年节水行动目标分解表

	行政区
	用水总量
（亿立方米）
	非常规水
源利用量
下限值
（亿立方米）
	用水效率
	新增农业节水能力
（万立方米）

	
	
	
	万元GDP
用水量较
2020年下
降率（%）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较2020年下降率（%）
	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全旗
	3.0047
	0.0606
	21.08%  
	20.94%   
	0.66
	1000

	乌丹镇
	0.413
	0.0606
	/
	/
	/
	100

	全宁街道
	0.054
	
	/
	/
	/
	50

	紫城街道
	0.077
	
	/
	/
	/
	50

	广德公镇
	0.112
	
	/
	/
	/
	70

	亿合公镇
	0.058
	
	/
	/
	/
	50

	毛山东乡
	0.086
	
	/
	/
	/
	40

	五分地镇
	0.161
	
	/
	/
	/
	50

	梧桐花镇
	0.246
	
	/
	/
	/
	90

	桥头镇
	0.214
	
	/
	/
	/
	100

	解放营子乡
	0.118
	  
	/
	/
	/
	60

	乌敦套海镇
	0.257
	
	/
	/
	/
	30

	海拉苏镇
	0.256
	
	/
	/
	/
	50

	白音套海苏木
	0.233
	
	/
	/
	/
	100

	新苏莫苏木
	0.341
	
	/
	/
	/
	50

	格日僧苏木
	0.251
	
	/
	/
	/
	50

	大兴农场
	0.092
	
	/
	/
	/
	30

	阿什罕苏木
	0.036
	
	/
	/
	/
	30


注：新增农业节水能力指标为预估数，根据2025年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数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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